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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XYZH/2013SHA1018-2 

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对后附的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尔利公司)关于募集资

金 2013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

告）执行了鉴证工作。 

维尔利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编制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这种责任包括设

计、实施和维护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保证募集

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以及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

致的重大错报。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发表鉴证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

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以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是否

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鉴证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询问、检查、重新

计算等我们认为必要的鉴证程序，选择的程序取决于我们的职业判断。我们相信，我们的

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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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维尔利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已经按照深圳证券

交易所颁布的《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

方面如实反映了维尔利公司 2013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本鉴证报告仅供维尔利公司 2013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未经本事务所书面同意，

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汪洋 

 

   

  中国注册会计师：严卫 

 

   

中国 北京  二○一四年三月六日 

 

 

 

 



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 2013 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13年 1月 1日至 2013年 12月 31日 
（本专项报告除特别注明外，均以人民币元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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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2013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265号）文件核准，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

售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13,300,000股，发行价格人民币每股58.50元。截止2011年3

月10日，本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3,300,000股，募集资金总

额778,050,000.00元。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47,902,500.00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730,147,500.00元，已于2011年3月10日存入本公司开立在中信银行常州城中支行账号为

7325810182600035156的募集资金账户。另扣减审计费、律师费等其他发行费用

5,351,952.28元后，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24,795,547.72元，其中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所需资金165,840,000.00元，超募资金558,955,547.72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已由信永中和会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验证，并于 2011年 3月 10日出具

XYZH/2010SHA1035-5号《验资报告》。 

（二） 募集资金以前年度使用金额 

经本公司2011年4月6日第一届第十一次董事会决议，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29,129,764.81元。 

经本公司2011年5月10日第一届第十三次董事会决议，为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支出、满

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和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以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30,000,000.00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人民币80,000,000.00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经本公司2011年6月14日第一届第十四次董事会决议，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以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50,330,000.00元投资设立常州维尔利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经本公司2012年5月16日第一届第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

要和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以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100,000,000.00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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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公司2012年12月4日第二届第二次董事会决议，为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支出，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以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24,500,000.00元与江苏大禹水务股份有限公

司共同投资设立常州大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承诺投资项目净支出71,948,507.34元，其中垃圾渗滤液处理

装备产业化项目支出63,478,269.90元，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支出8,470,237.44元。其中2011

年4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支出42,818,742.53元，置换先期投入金额29,129,764.81元。 

截止2012年12月31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为356,778,507.34元,其中承诺

投资项目支出71,948,507.34元，超募资金支出284,830,000.00元；尚有募集资金账户余

额为392,881,139.67元（含扣减银行手续费支出后的募集资金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24,864,099.29元）。 

（三） 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经本公司2013年2月5日第二届第四次董事会决议，为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支出，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以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30,000,000.00元投资控股北京汇恒环保工程有

限公司，其中20,000,000.00元用于受让北京汇恒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原股东5,000,000.00

元出资份额，10,000,000.00元用于认购北京汇恒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2,500,000.00元，股权转让和增资完成后，北京汇恒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的注册资金将增加

至人民币12,500,000.00元，本公司持有北京汇恒环保工程有限公司60%的股权，成为北京

汇恒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经本公司2013年6月27日第二届第八次董事会决议，为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支出，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以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56,390,000.00元投资设立常州维尔利餐厨废

弃物处理有限公司。 

经本公司2013年8月6日第二届第九次董事会决议，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

展需要，以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100,000,000.00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经本公司2013年8月6日第二届第九次董事会决议，为解决公司北京办事处现有办公场

所面积不足的问题，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加盟公司，推动公司整

体战略顺利实施，拟以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66,931,800.00元在北京海淀区购买办公用房。

截止2013年12月31日，在北京海淀区购买办公用房已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60,372,948.66

元。 

经本公司2013年8月14日第二届第十次董事会决议，为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支出，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以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20,803,700.00元和部分超募资金利息

2,266,300.00元（合计人民币23,070,000.00元）投资设立海南维尔利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本年度承诺投资项目支出62,057,969.55元，其中垃圾渗滤液处理装备产业化项目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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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49,772,456.88元，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支出12,285,512.67元。 

综上，本公司2013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为331,890,918.21元，其中承诺投资项目支

出62,057,969.55元，超募资金支出267,566,648.66元,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支出

2,266,300.00元。 

截止2013年12月31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为688,669,425.55元，其中承诺

投资项目支出134,006,476.89元，超募资金支出552,396,648.66元，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

收入支出2,266,300.00元；尚有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68,825,885.61元（含扣减银行手续

费支出后的募集资金银行存款利息收入30,433,463.44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本公

司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及其管理和监督做了明确规定｡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专门的银行账户。公司制定了

严格的募集资金使用审批程序和管理流程，募集资金按计划投入项目。本公司独立董事和

监事会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根据本公司2013年1月29日第二届第三次董事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存放专用帐户的议案》：本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该账户中的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公司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运营资金项目的实施。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巩固银企合作关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公司拟在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

州勤业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将原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中存储的150,000,000.00元更换到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勤业支行进行专户存

储。本次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变更不涉及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截至2013年3月25日，本

公司已完成了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变更事宜，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江

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勤业支行已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对于上述募集资金，本公司已分别于2011年4月11日和2013年3月25日与开户银行、保

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本公司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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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证券交易所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报告期内，严格按协议

执行，《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3 年 12月 31 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 

募集资金 利息收入 合计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城中支行 
7325810182600035156  675,510.41 675,510.4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九洲广场支行 
10611801040006787 11,249,273.22 8,448,311.90 19,697,585.1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新北支行 
32001628436059166666 24,244,249.89 4,053,986.17 28,298,236.06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勤业支行 
80600188000035043 2,898,899.06 17,255,654.96 20,154,554.02 

合     计   38,392,422.17 30,433,463.44 68,825,885.61 

注：上述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勤业支行期末利息收入余额包含自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城中支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转入的利息收入金额 15,716,652.28 元。



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 2013 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13年 1月 1日至 2013年 12月 31日 

（本专项报告除特别注明外，均以人民币元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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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2,479.5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3,189.09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8,866.9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垃圾渗滤液处理装备产业化

项目 
否 12,837.00 12,837.00 4,977.25 11,325.07 88.22 2014-06-30 — — 否 

2.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否 3,747.00 3,747.00 1,228.55 2,075.58 55.39 2014-06-30 — —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6,584.00 16,584.00 6,205.80 13,400.65 80.80     

超募资金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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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总额 72,479.5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3,189.09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8,866.9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1.常州市生活废弃物处理中心

渗滤液提标扩能 BOT 项目 

  
5,033.00  5,033.00 100.00 2012-09-20 403.27 是 否 

2.归还银行贷款 -  3,000.00  3,000.00 100.00 — — — — 

3.补充流动资金 -  28,000.00 10,000.00 28,000.00 100.00 — — — — 

4. 投资常州大维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 

  
2,450.00  2,450.00 100.00 2015-12-31 — — 否 

5.投资北京汇恒环保工程有限

公司 

  
3,000.00 3,000.00 3,000.00 100.00 2013-03-31 -47.28 否 否 

6.投资常州维尔利餐厨废弃物   5,639.00 5,639.00 5,639.00 100.00 2015-06-30 —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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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总额 72,479.5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3,189.09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8,866.9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处理有限公司 

7. 在北京海淀区购买办公用

房 

  
6,693.18 6,037.29 6,037.29 90.20 2014-06-30 — — 否 

8.投资海南维尔利环境服务有

限公司 

  
2,307.00 2,307.00 2,307.00 100.00 2014-12-31 — —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56,122.18 26,983.29 55,466.29 98.83  355.99   

合计                   72,706.18 33,189.09 68,866.94 94.72  355.99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

目） 

本公司募投项目《垃圾渗滤液处理装备产业化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在原规划用地 30 亩的基础上

增加 28.27 亩作为项目新增建设用地，新增建设用地位于常州市新北区庆阳路以南（紧接原规划用地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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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总额 72,479.5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3,189.09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8,866.9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由于上述 28.27 亩新增建设用地于 2012 年 5 月最终落实，为此将本公司募投项目《垃圾渗滤液处理装备产

业化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项目工期延长一年，即预计完工时间由 2012 年 6 月 30 日延长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募投项目的其他建设内容均不发生变化。 

2013 年受国家各级党政机关政府换届的影响，公司所从事的垃圾渗滤液处理及有机垃圾处理建设工程的相

关市场需求释放放缓，公司结合发展战略与市场环境的变化情况，本着谨慎的原则，从长远发展考虑，适

当放缓了募投项目的建设进程。根据目前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结合公司发展的实际情况，经公司审慎测

算,决定将募投项目完工日期延长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募投项目的其他建设内容均不发生变化。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1、经本公司 2011 年 5 月 10 日第一届第十三次董事会决议，为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支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

经营需要和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以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30,000,000.00 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人民币

80,000,000.00 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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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总额 72,479.5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3,189.09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8,866.9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2、经本公司 2011 年 6 月 14 日第一届第十四次董事会决议，为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支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以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50,330,000.00 元投资设立常州维尔利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上述常州维尔利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已于 2011 年 6 月 15 日获得常州市武进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320483000309202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实收资本 50,330,000.00 元已由常州中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验证并于 2011 年 6 月 14 日出具“常中正会内验（2011）第 0576 号”验资报告。 

上述常州维尔利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BOT 项目已于 2012年 9 月 20 日建设完成进入正式运营期，2013 年度的

营业收入为 15,864,141.97 元，净利润为 3,549,749.79 元。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日,常州维尔利环境服务

有限公司账面货币资金余额为 5,217,990.62 元。 

3、经本公司 2012 年 5 月 16 日第一届第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和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以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100,000,000.00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4、经本公司 2012 年 12 月 4 日第二届第二次董事会决议，为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支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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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总额 72,479.5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3,189.09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8,866.9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率，以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24,500,000.00 元与江苏大禹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常州大维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常州大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50,000,000.00 元。 

上述常州大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已于 2013 年 1 月 5 日获得常州市武进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320483000358422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实收资本 5,000 万元已由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

证并于 2012 年 12 月 19 日出具“苏公 C[2012]B130 号”验资报告。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常州大维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账面尚未支出的上述资金为 24,500,000.00 元。 

5、经本公司 2013 年 2 月 5 日第二届第四次董事会决议，为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支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以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30,000,000.00 元投资控股北京汇恒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其中 20,000,000.00

元用于受让北京汇恒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原股东 5,000,000.00 元出资份额，10,000,000.00 元用于认购北京

汇恒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2,500,000.00 元，股权转让和增资完成后，北京汇恒环保工程有限公

司的注册资金增加至人民币 12,500,000.00 元，本公司持有北京汇恒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60%的股权，成为

北京汇恒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上述增资已由北京万朝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于 2013年 4月 7日出具万朝会验字[2013]第 244号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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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总额 72,479.5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3,189.09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8,866.9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资报告，已于 2013 年 5 月 20 日取得变更后的注册号为 110105005468852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6、经本公司 2013 年 6 月 27 日第二届第八次董事会决议，为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支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以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56,390,000.00 元投资设立常州维尔利餐厨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 

上述出资已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13 年 7 月 2 日出具编号为“大华验字

[2013]000196 号”验资报告。于 2013 年 7 月 18 日取得常州市武进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320483000379255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常州维尔利餐厨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账

面尚未支出的上述资金为 40,047,612.57 元。 

7、经本公司 2013 年 8 月 6 日第二届第九次董事会决议，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以部

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100,000,000.00 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8、经本公司 2013 年 8 月 6 日第二届第九次董事会决议，为解决公司北京办事处现有办公场所面积不足的

问题，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加盟公司，推动公司整体战略顺利实施，拟以部分超

募资金人民币 66,931,800.00 元在北京海淀区购买办公用房。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在北京海淀区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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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总额 72,479.5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3,189.09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8,866.9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办公用房已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60,372,948.66 元。 

购房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32 号楼恒润国际大厦共计 1,522.83 平方米，已取得全部房屋所有权

证。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日，该房屋正在装修中，尚未投入使用。 

9、经本公司 2013 年 8 月 14 日第二届第十次董事会决议，为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支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以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20,803,700.00 元和部分超募资金利息 2,266,300.00 元（合计人民币

23,070,000.00 元）投资设立海南维尔利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上述出资已由海南恒誉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于 2013年 8 月 26 日出具编号为“海恒验字[2013]2047 号”

验资报告。于 2013 年 8 月 28 日取得海南省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460200000156362 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海南维尔利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账面尚未支出的上述资金为

3,160,370.03 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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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总额 72,479.5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3,189.09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8,866.9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公司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的为“垃圾渗滤液处理装备产业化项目”。本公司自 2010 年 3 月

开始已使用自筹资金对本项目进行了部分先期投入，截止 2011 年 3 月 31 日，该项目自筹资金投入金额为

29,129,764.81 元。经本公司 2011 年 4 月 6 日第一届第十一次董事会决议，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29,129,764.81 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尚余 38,392,422.17 元，将逐步用于上述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 2013 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13年 1月 1日至 2013年 12月 31日 
（本专项报告除特别注明外，均以人民币元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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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无。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无。 

 

 

 

 

 

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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